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非師資生教師職涯探索微學程設置暨修習要點 

114年9月17日114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114年11月26日114學年度校課程委員會第1次會議通過 

114年12月10日114學年度教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學生探索教師職

涯，進而發掘個人潛力及特質，依據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設立

「教師職涯探索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 

二、本校學生在學期間未取得師資生資格前，均得修習本微學程。  

三、本微學程課程由本校通識中心及師培中心開設，應修8學分(含選

修6學分及必修2學分)詳附表一「非師資生教師職涯探索微學程

課程架構表」，上述架構表之科目除「人工智慧及其應用」外，

其餘為本校師資生修習師資職前課程(以下簡稱教程，包括教育

專業課程及教育專門課程)之科目。 

四、本微學程採事後認證制，學生修畢本微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

視其在校期間有無取得師資生資格及是否修畢教程，得依以下不

同情形申請其中一種證明： 

(一)微學程證明書：辦理離校前未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得檢具「教

師職涯探索微學程證明書申請表」(詳附表二)及歷年成績單，

經師培中心審核無誤後，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微學程證明書。 

(二)教育專業課程修課證明：在校期間取得師資生資格但未修畢

教程者，辦理離校前得至師培中心網頁下載「教育學程修課

證明申請表」，經師培中心審核無誤後核發教育專業課程修

課證明。 

(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在校期間取得師資生資格且修畢

教程規定應修課程者(包括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相關規

定)，得依師培中心網頁公告申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審查」，

經相關單位及師培中心審核無誤後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本證明書為報考教師資格考試必備文件之一。 

五、學生修習本微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數得否計入主修系（所）畢業應

修學分數，依學生所屬主修系所相關規定辦理。 

六、修讀本微學程學生，不得以未修畢本微學程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七、修習本微學程學生在校期間取得師資生資格後，始得依本校教育

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申請抵免計入教程之學分。 

八、修習本微學程學生在校期間取得師資生資格後，修習教育學程仍

須依本校教育學程相關修習規定、教育部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及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並提教務會議報告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非師資生教師職涯探索微學程課程架構表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

學時

數 

備註 

選修6學分 

教育概論 2/2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專業課程(教育

基礎課程)  

教育心理學 2/2 

教育社會學 2/2 

教育哲學 2/2 

教學原理與實務 2/2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

前教育專業課程(教育

方法課程)  

教學媒體與運用 2/2 

教育議題專題 2/2 

學習評量 2/2 

班級經營 2/2 

課程發展與設計 2/2 

輔導原理與實務 2/2 

必修2學分 人工智慧及其應用 2/2 校必修通識 

■在校期間取得師資生資格後，上述選修學分，申請抵免為教育專業

學分數上限如下: 

1、抵免為中等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學分，以取得該師資類科教育專

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為限(26學分*1/3=8學分)。 

2、抵免為特殊教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學分，以取得該師資類科教

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三分之一為限(48學分*1/3=16學分)。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請至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網頁路徑：首頁/課程與認證組/課程與修業/教育專業

課程及專門課程科目課程中查閱。 



附表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非師資生教師職涯探索微學程證明書申請表 

申請人簽名  系所  

學號  
聯絡

電話 
 

申請

日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修習學年及學期 學分數 成績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學程設置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教務處 

經審核□通過□不通過 核發本微學程證明

書 

不通過加註原因： 

 

承辦人核章： 

 

主管核章： 

 

 

承辦人核章： 

 

組長核章： 

 

教務長核章： 

 

領證人簽收：                            領證人簽收證明書日期： 

 

 


